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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693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同意，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

年10月13日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瑞银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保荐机构，并

在公司上市后对公司进行持续督导，持续督导期至2019年12月31日。鉴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瑞银证券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仍履

行持续督导职责。 

公司于2022年8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2年9月6日召

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需要，公司近日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签署了保荐

协议，聘请广发证券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

商，负责推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与上市及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持续

督导期间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

度。广发证券委派保荐代表人黄小年、万小兵负责具体持续督导工作。广发证券

简介及保荐代表人简历详见附件。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

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另行聘请的保荐

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公司根据前述规定近日与瑞银

证券签署了保荐协议终止协议，自公司与广发证券签署保荐协议之日起，广发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券承接瑞银证券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持续督导义务和相关工作。后续

公司将与广发证券及相关银行重新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

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对瑞银证券及项目团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及持续督导期间所

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附件：广发证券简介及保荐代表人简历 

一、广发证券简介 

公司名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618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7,621,087,664元 

法定代表人：林传辉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

基金托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保荐代表人简历  

黄小年，女，中山大学管理学硕士，注册会计师，保荐代表人。2008年从事

财务审计业务，2015年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曾成功保荐电声股份（300805）首次

公开发行、作为协办参与欧比特（300053）非公开发行等项目。具有扎实的专业

知识和良好的敬业精神。 

万小兵，男，应用数学学士、管理学硕士，保荐代表人。2007年至今在广发

证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曾主持或参与特变电工公募增发、祁连山定向增发、青

龙管业IPO、新时达并购、欧菲光定向增发、宝诚股份非公开发行、盛讯达IPO、

清溢光电IPO（科创板）、隆利科技再融资等项目，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

验。 

 


